中汽协会《储能式电源车试验方法》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要过程
（1） 任务来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下发《关于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建设，推进本地应急保障电源建设，统筹调配使用移动应急电源，提升极端状态下重点地区、重点部位、重要用户的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目前，新型储能式电源车市场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不同厂商技术路线、设计参数差异显著，在储能式电源车集成、移动储能系统、消防安全、新能源汽车充电补能、车辆调度、计量和安全认证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设计和试验规范，也未形成制造、检测、运维标准体系，产品质量与功能层次不齐，无法形成规模化和市场化。通过制定本标准，规范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行为，避免市场的无序竞争，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升产品性能和安全性；促进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率和效益。
2025年6月2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中汽研团体标准：储能式电源车试验方法立项讨论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
（2） 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供电局、福建泰豪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等。
（3） 标准研讨情况
2024年11月底，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供电局联合福建泰豪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等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4年12月到2025年5月，编制组系统分析现阶段国内储能行业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研究储能式电源车各模块的试验方法。
2025年6月26日，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中汽研团体标准：储能式电源车试验方法立项讨论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标准立项。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制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相关法律、规章，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进行的。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立足行业现状，吸收了先进技术，并遵循切实可行的原则，对标准进行了编制。
1）基于市场需求，立足行业发展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通过充分调研储能式电源车的市场需求，并立足于储能式电源车发展现状，以储能式电源车结构特点、作业工况以及基本性能作为基本出发点，借助广泛的调研和试验验证，掌握产品关键技术参数，对储能式电源车提出适应于产品技术特点、市场需求特征的技术要求。
2）贴合产品实际需求，促进技术进步
在标准制定中对于所提出的术语定义、试验环境、试验仪器设备、试验前准备、试验项目，既要贴合产品的实际情况，又要结合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方向，既要考虑国内实际使用工况，又要借鉴国外产品的发展特点，以保证标准的未来适应性。
3）切实可行，保证落地实施
本标准作为储能式电源车产品的团体标准，标准中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既要保证储能式电源车的行驶和作业安全性和可靠性，又要与当前国内储能式电源车设计生产能力、测试评价技术能力等方面相适应，确保相关要求在标准实施后的设计、生产和检验过程中能有效实施。
[bookmark: _Toc152935158][bookmark: _Toc152935099]2.2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储能式电源车（以下简称“电源车”）的术语和定义、测试资料、测试环境、测试仪器设备、试验项目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定型汽车底盘、半挂车或整车改装的，以锂离子电池、铅炭电池、液流电池为电能存储介质，输出功率覆盖30kW-2000kW，额定电压为10 kV 及以下的储能式电源车的试验。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制定过程未采用国际标准，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主要由于国外目前没有相关的标准文件。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是在结合储能式电源车设计、生产、试验和使用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起草组通过国内储能式电源车生产企业的出厂检验和现场试验，并充分结合用户的现场使用，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部分试验验证情况见表3-1所示，部分试验验证见图3-1至图3-5。
表3-1 试验结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
	标准限值
	试验验证

	1
	淋雨试验
	厢体采用整体全封闭结构，密封等级符合GB/T4208中IP44的要求。厢体的防护应符合GB/T 4208中的 IP54等级。车厢应有良好的防雨密封性，在进行淋雨试验时，车顶、侧壁、门和窗不应有渗漏现象
	满足标准要求

	2
	带载运行试验
	在额定功率下，进行3次充放电循环，观察是否出现发热等不正常现象，稳态电压和稳态频率是否符合额定值以及是否会出现故障停机
	满足标准要求

	3
	备电时间测量
	在蓄能饱和状态下以额定功率带负载持续运行，记录其电压值降低至其截止电压的时间。
	满足标准要求

	4
	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电源车各电路之间以及带电部件、接地部件之间的功能绝缘、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符合GB/T 36545-2023第6.5.1条的规定。
	满足标准要求

	5
	绝缘电阻
	1kV及以下电压等级不小于1MΩ
	满足标准要求

	6
	工频耐压
	按照表3规定的工频耐受电压持续1min，电路绝缘不应发生击穿。
	满足标准要求

	7
	作业噪声测量
	沿厢体径向方向两侧和厢体后侧1m，距地面1.6m处的A计权声压级噪声应不大于65dB；沿厢体径向方向两侧和厢体后侧7m，距地面1.6m处的A计权声压级噪声应不大于60dB。
	满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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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淋雨试验                    图3-2机动车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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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带载运行试验和备电时间测量            图3-4作业噪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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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图3-2机动车侧翻试验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专用汽车领域标准体系中的产品标准，本标准力求与其他现行国家标准中的有关要求相协调，兼顾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对产品要求的全面性。本项目制定过程中，将遵守现有标准和修订中标准的规定。经分析，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无不协调之处，且贯彻了我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对新定型产品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对在生产产品自实施之日起第7个月开始执行。
7、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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